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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界说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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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制定当代中国宗教政策的理论根据，是从事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国

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宗

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宗教适应观四个问题上提出了

一系列重要观点，并阐明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的最新成

果、最新阶段，也是宗教学理论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指导中国宗教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之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界说和形成 
 
 
 

方立天 

 
 
 
      一般而言，宗教观的内容主要包含3个方面：一是宗教本质观，即关于宗教的内在联系及其

性质的观点；二是宗教价值观，即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作用和意义的观点；三是宗教历史观，

即关于宗教的起源、演化及其规律的观点。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

理和方法，阐述了宗教的本质、根源、作用和演化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后来列宁又

进一步论述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社会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普列汉诺夫等人

也对宗教有所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对宗教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代表

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的最新成果、最新阶段。鉴于这些观点是结合中国国情和宗教教情提出

的与时俱进的创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产物，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概念与内涵的形成，是有其客观根据的 
 
 
 
      (一)宗教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如基督教讲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讲灵魂不灭，而早期

佛教则是反对梵天(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的，也有否定灵魂不灭论的倾向。又如，西方宗教

一般强调人与神的对立、悬隔，而佛教则认为人与佛平等，人人都有佛性，都可成佛，道教也主

张人可通过修炼成为神仙。由于东西方宗教义理特质的差别，难免导致人们对宗教的判断、论断

的不同。这就要求人们在确立对宗教的根本观点时，要全面综合东西方宗教的特质，以揭示出宗

教的普遍的本质、价值与演变规律。 

 
      (二)宗教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不同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不

同、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同，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以及信仰不同宗教者之间的关系不同，

人们对宗教的功能、作用的看法也就会有所不同。 

 
      (三)宗教是不断演化的。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会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随之发

生相应的变化，也会由于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矛盾而发生变化。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历

史变革，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宗教的演化，宗教观念的变革，要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也要与时俱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经历了一个初步形成、曲折发展、不断充实和日臻完善的过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初步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反神权的斗争要服从反封建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

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共产党人和宗教信徒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重要主张。中国共产

党还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国统区、沦陷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等不同地区的

宗教政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后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全面形成时期，50年代后期至“文

化大革命”结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被扭曲、冲击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

党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其中也包括如何处理全国宗教问题的艰巨任务。毛泽

东、周恩来等人都亲自领导宗教工作，分别就佛教、基督教以及一般宗教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反复重申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基本政策，提出在宗教领域要正确处理

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要原则，同时还结合中国宗教的实际，就宗教的本质、作用、产生和存在

根源、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宗教的特点等问题，阐发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此外，1954年中共中央



在《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提出的“宗教五性论”，即中

国宗教的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的论说，是中国宗教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

也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内容。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波及了宗教界。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更被视为“四旧”而被破除，宗教

问题的正确理论和宗教工作的正确路线遭到了肆意践踏。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由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到空前丰富、

更趋完善的时期。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宗教政策的破坏，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

二代领导集体专门研究了宗教问题，并于1982年3月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

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通称中央19号文件)。该文件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宗教问题上的正

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阐明了宗教的性质、内涵、根源；中国宗教的现状、趋势；宗教

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联；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处理宗教问

题要反对和防止的倾向，以及处理一切宗教问题与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等一

系列的基本观点。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献，是集中体现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成熟的标志

性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宗教工作。江泽民强调“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

“民族宗教无小事”。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

题的通知》(通称中央6号文件)，全面阐明了改革开放形势下做好宗教工作的政策。中共中央、国

务院还相继召开一系列全国性的宗教工作会议，根据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和中国宗教的现状、特

点，着重探索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并在

总结新中国宗教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阐述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的命题，为中国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协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样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对宗教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批示，

尤其是2004年9月下旬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11月30日国务院

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极大地提高了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推进了宗教工作的新进

展。 

 
      从以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形成的简要叙述中，我们初步可以看到其基本内涵约有四

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和宗教历史观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思

想，至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论断即宗教适应观，更是在当代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关系理论上的崭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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